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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当前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历史进程，必然要求培养出一大批优异的法律

人，也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来推动。纵观目前我国法律人才培养和考核机制，法学学位

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最重要的两项指标。两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关联性，但目前两者之间也存在

着相当程度的摩擦、竞争乃至对立。为此，在剖析两种制度的设计原理、运行逻辑的基础上，探索制度

内外的调适方式尤为必要。文章拟就这方面的问题展开探讨，就教于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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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current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jor historical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legal people, but 
also must rely on a strong legal profession community to promote. Law degree education and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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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s. There is a natur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but at present,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friction, competition 
and even opposition between them.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design principle and 
operation logic of the two systems,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ways of adjustment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ystem. This article plans to launch discussion on this aspect of the prob-
lem, and teach it to col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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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学学位教育与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之间的不同走向 

法学学位教育是法律职业人才正规化培养的必由之路[1]，我国的法学教育已形成正式化的体系和自

身的特色。从内容上看，在法学本科教育计划中，学生必须修读 14 门法学核心课程，还需选修多门选修

课程。从资源上看，法学教材和专业论著类型相当丰富，有不少数量的国外法学典籍被译成中文，一些

案例数据库可供师生查阅。从师资上看，法学专业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尤其是一批在

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留学回国的法律人才开始执掌法学院系，法学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在提升。从教

育技术上看，网络与多媒体技术、案例式教学、法律诊所模式等进入课堂，法学教育不再停留在传统的

课本式教育模式[2]，OBE 成果导向的教育模式在国内有了探索和发展。然而，法学教育的产出绩效依然

非常不乐观，突出表现为近年来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的持续低迷，在教育部列出的就业困难专业

中屡屡被警示。 
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发端于“考核授予律师制度”(1980 年确立)，其前身是国家统一司法考试(2002

年确立)。2017 年 12 月 18 日新华社曾发文称从司法部获悉，“我国实施司法考试 16 年来，全国有 619
万余人次报名，截至目前有 88.8 万人通过司法考试，平均通过率 14.3%”。2018 年，司法考试制度改革

为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此后，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人数在逐年增加，但平均通过率依然维

持在 20%上下。而法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即将取得学士学位的三年级学生们加起来占

到了总报名人数的近 90%。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法学学生无法一次通过法律职业考试，只能寄希望于下

一年的考试，有些法学专业的人士经过多年考试才能通过。 
虽然在不少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都属于难度较大的考试种类之一，但结合中国的一些特点来看[3]，

这种结果是背离众意的。无论是法学学位教育还是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都肩负着向法律职业群体“输

血”的使命，而目前从法学院学生到法律职业人的通道出现了严重的梗阻。没有通过法律职业考试意味

着很大一部分法学毕业生无法进入法律职业，只能被迫流动到其他的职业圈，或者只能充当非正式的法

律服务者[4]。“法务低端市场的人才供应严重过剩，但法务高端市场的人才却极其匮乏”成为当下法律

人才需求面临的困境。所以，首先应当检讨的是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和教育质量，应当说，法学专业学

生的职业技能、综合素质不足以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其次还应当查找法律职业考试

制度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如这种考试是否存在着评价体系不够科学、区分机制不够合理的问题，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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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学院系学生挡在门外。而更全面的检讨还应当把法学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考试

结合起来分析，探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理念、规则上的冲突和配合协同上的耗损，弄清无法将法学专业

学生顺利送进法律职业圈的根源所在。 

2. 法学学位教育模式损益分析 

首先，法律学位教育的知识传统和体系构造是庞杂的。当前法学院在课堂上教授给学生是罗马法体

系、前苏联法律体系以及中国政治语言体系的一种混合体。即法学教育中公法体系是前苏联式和中国式

法律理解的结合，而私法版块则是德国式、日本式法律理念影响最大，国际法方面则是美国法律理念占

据主流。在法学教材的编写上也体现出这种倾向[5]。在教学资源开发上，也出现了明显的两种倾向，即

理论类的教学书籍、教学内容按照上述学术流派来定型制作，而实务类、案例类的教学资源则完全没有

定型化，也没有和理论类教学资源加以配套，而是急迫地翻译一些英美法国家的契约法、司法制度方面

的案例和评述聊以充数，作为教学者经常感慨找不到一本好的案例教材。这种长短腿式的教学资源在应

对带有一定实战性的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时捉襟见肘。 
其次，从知识传送方法上看，我国法学学位教育像是教师的独奏音乐会。每一门课程通常由一位教

师负责讲授，他会在 18 周左右的时间里，将某一部法律的历史发展、概念体系、立法内容、司法程序等

——主要是静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对于法律实施的环境、真实发生的案件细节、执法、司法的技

术，教学中往往被忽略掉[6]。目前法学院的教席基本上被获得博士学位的法学高材生们所占据，他们对

于科研成果的需求使得他们没有很多机会去观察立法者、执法者如何具体工作。近年来，法学院引入法

律诊所、案件工作坊等方式，也聘请了一些法官、检察官、律师作为兼职教授，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

上，这种让法学院学生动手、动脑具体操作的教育方法还很不足够。单凭博学精深的法学专家能否完成

法律人才的培养使命是值得思考的，法学专业的学生自我学习、师生协作学习、课堂外学习等方面的薄

弱影响着法律人才的成长。换言之，中国法学院的教授们去挑战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可能会轻松过关，

但他们无法把过关所依仗的显性和隐性知识传授给法学院的学生们。 
再次，法学学位教育的目标设置和课程安排中没有充分重视法学专业学生们的动手能力。目前，法

学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前被要求到公司、律师事务所或者政府中实习一段时间，了解现实生活中法律机器

是如何运转的，但让缺乏与社会接触经验的法学专业学生在较短时间内将市井俗语与法言法语对照起来，

让熟读法律书籍的学生去读懂各种法律生态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针对法学学生看到和感受到的法律

现实与法学院受到的教育中的差异，法学教育者们习惯用“应然”和“实然”这一辩证法来回应学生的

疑惑，但如何去控制实然，如何达致应然的问题则没有很好地示范。法学学位教育所塑造的更像是一种

“书本”法律人而不是实战法律人，是懂法律多而懂经济、社会少的法律人，存在着严重的纸上谈兵危

险，尤其是在遇到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得较严苛检验时，就会败下阵来。 

3. 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模式的自限性分析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经过多年积累和调整，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考核方式。从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上看，

法律职业考试与法学学位教育是基本对位的，但考核内容、考核题型表面上的一致性不能掩盖深层次的

冲突。 
一些法律职业考试培训机构总结的赢得法律职业考试经验包括：把主要精力放在民法、刑法和三大

诉讼法这五门法学课程上，这些是考试中题目比例最高的学科。其次，通过大量做题来模拟考生未接触

过的某些法律领域[7]。如果这种“经验”被验证是有效的，那可以说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考核项目

更为精确，而法学学位教育关注内容更为泛化。民事、刑事实体法和诉讼法是法官、检察官、律师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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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最频繁的法律，法律职业考试对它们考核最密集是无可厚非的；法律条文是定分止争的公器，可以

超越法学理论、社会舆论等方面的分歧，法律职业考试以法律条文为准据也是无法厚非的。但法律职业

考试重部分法律、重法律条文的倾向反映到考察方式、考核重点、考核区分程度等方面上是不是也会带

来一定的问题呢？比如，在刑事法模块中，使用了一些命题者设计的案例，主要考核应试者利用在刑法

学课堂上学到过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分析案件的技能，但令应试者疑惑的是，一些考题的答案出现了较

明显的争议性，不同的犯罪构成学说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要求考生在解题时不断变换理论立场，

要求解题者具有识别和调适学术理论差异的能力。这种命题倾向不仅存在于刑事法模块，在其他法学模

块中也有。这类考题的盛行，实际上将一些尚未得到较好解决的法解释学命题带到了法律职业人才考核

评价当中，这同法学教育中主要开展法律理论宣教和法律规范诠释的模式是不衔接的，对于应试者有着

很大的杀伤力，也令以“传习、解惑”为主要流程的普及型法学学位教育难以适应[8]。 
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的另一个倾向是高度重视法律实务技能的考核，要求应试者能够抓住法律

争议的焦点问题，能够老练的撰写法律文书，能够以笔力来展示法律辩论的逻辑和技巧。这种方向无疑

是适应法律职业人群的工作重心的，也直指法学学位教育中重理论轻实务的痼疾。在法律实务方面，目

前很多法学学位教育单位还停留在数量非常有限而且走马观花式的旁听庭审；案例单一、雷同的模拟法

庭；短期司法部门见习的状态下，法学院学生的法律实际操作能力存在严重不足，很多法学院学生们书

写的法律文书语义含糊，辩论乏力、逻辑不严、气势低落，与经历过实战的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和律

师相比有明显的差距，在这种类型的题目上，法学专业学生们的得分比不上其他的同行们。 
从当前就业来看，经历法律职业考试遴选出的法律职业人才当中绝大部分的流向是法律服务行业，

小部分的流向是法律公职人员，那法律职业考试在法律技能考核重点的设置上是不是也应当重视法律服

务业，着重考察应试者能否像“律师一样思考”呢？遗憾的是，目前的法律职业考试的题目中没有这种

倾向，大量的题目流露出的倾向是考核考生能不能像“检察官、法官一样决断，铁面无私的适用法律”。

比如，关于民事方面的案例分析总是围绕着民事行为的有效、无效来设问，要求非此即彼的肯定式结论，

并不考察应试者如何利用现有的法律事实来为自己一方的当事人做出最有效率的辩论，更谈不上诉讼策

略的设计。在刑事案件的考试中，基本上是要求应试者以检察官及法官口吻写出一份公诉词和判决意见，

而不是写出一份辩护要点。对比法学院的学位教育当中，关于民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和违法性要件，刑

事行为中罪名成立的条件以及罪与非罪的界限在教学重心、印证案例的数量、区分技巧的总结等方面的

情况，可以说，法学学位教育重心在识别法律问题，而非解决法律问题。这使得法律职业考试在考核对

象的倾向性、考核的法律技术的局部化方面的步子走得相当远，而法学学位教育无法跟上。 

4. 法学学位教育与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双目标的调适之道 

近年来，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就业竞争激烈，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毕业生时不去看学生在学校时的成

绩单而是看有没有法律职业考试证书，这给了法学教育者很大的压力，教师们不得不调整课堂上的讲义

和阅读的文献。法学专业学生也调整了学习模式，其中明显的体现是：第一、学生会格外关注和要求任

课教师多讲解、早讲授法律职业考试的应试知识点，反之，对一些基础性、理论性知识点的关注度下降。

第二、对于列入法律职业考试考核范围的一些法学专业课程，学生可能会在课内、课外多投入时间、精

力；反之，对与法律职业考试关联性不强的课程，会减少关注度。第三、在校本教育之外，学生会主动

选择社会培训机构参加法律职业考试备考培训，在学习时间、学习重合程度、学习优先方向上会做出不

同的选择。这种趋势有没有合理性，是否需要改变它？在法学学位教育和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形成法

律职业人才竞争性评价的局势下，这种趋向是很难改变的，我们更需要做的是以受教育者——法学专业

的学生为导向，而不是以法学教育的水平、法律职业考试的通过率这些客体因素为导向，更清楚地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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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学生的动态，为他们设计调适和应对方案。 
首先，应当加强对不同院校层面(综合类高校、文科高校、理工科高校、独立学院、研究型大学、教

学研究型大学、教学为主型大学)的法学教育环境中，法学专业学生在学习目的功利性、学业目标迁移度、

学习方式多元性、学习自主性等方面的了解和研究，依据此来考虑法学教学的个性化需求和人才培养模

式的整体设计[9]。使得法学课程教育、实践教育更符合教育规律，更贴近学生需求、更便利于师生互通、

教学相长，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其次，通过研究、总结两相便利的有效学习模式，激

发法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信心，有利于将科学学习，自主学习、统筹兼顾的原则进一步细化，帮助

法学专业本科学生更好完成学业，设计自我成长道路。再次，审慎地处理法律职业考试成绩对法学高等

教育质量评价的影响。法律职业考试的通过率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国家控制的，无论高校怎样调整人才培

养方案，法学专业本科学生总体性的一次通过率只能徘徊在 20%上下，将法律职业考试作为培养法学专

业学生质量好坏的“指挥棒”是偏颇的[10]。但法律职业考试不是无效的评价手段，无论是我国还是欧美

各国，法律职业人员的素养与应用技能的提升与法律职业考试之间有较直接的关系。没有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的冲击，或许永远都走不出理论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化道路。但也不能坐视法律职业考试转移学

生对学业的注意力，扭曲学业目标，直到损害正常的法学教育。在两者之间找到调适之道，需要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管理者、教育管理者、教育者们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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